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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000美元有期信貸協議
控股股東之最低持股量

於2008年1月23日， 本公司簽訂信貸協議。根據信貸協議之條文規定， 倘中國中信集團公
司不再直接或間接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 或不再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
總額至少40%以上， 則儘管並無違反信貸協議， 發生上述事項將使放款人有權（但須獲佔
該貸款當時尚未償還總額之66-2/3%或以上之放款人批准）要求強制本公司提早償還根據該
貸款所借入之款項。

於2008年1月23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十家金融機構（作為放款人）（「放款人」）就一項為
數280,000,000美元之無抵押貸款（「該貸款」）簽訂一份信貸協議（「信貸協議」）。該貸款由2008
年1月23日開始為期五年。本公司將動用該貸款所借入之款項，為一項根據日期為2005年9月
30日之信貸協議為數150,000,000美元之現有信貸全數再融資， 以及為其一般企業資金需求提
供融資。

根據信貸協議之條文規定， 倘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不再直接或間接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
或不再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額至少40%以上， 則儘管並無違反信貸協議，
發生上述事項將使放款人有權（但須獲佔該貸款當時尚未償還總額之66-2/3%或以上之放款人
批准）要求強制本公司提早償還根據該貸款所借入之款項。

於本公佈日期， 中國中信集團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52%， 以及
直接或間接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

只要放款人可以要求強制本公司提早償還根據該貸款所借入之款項之權利（詳述於上文）繼續
存在， 本公佈所披露之事項須載入本公司其後之中期報告及年報內。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孫新國

香港，200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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